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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城县辐射事故应急工作组及职责
	应急工作组
	应急工作组组成
	应急职责

	现场处置组
	牵头部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
组成部门：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大队、技术后援单位、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
	负责对辐射事故现场提出调查或处置方案，并负责实施。负责放射源的回收处置；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厂区内或设施内局部辐射污染处置；铀矿冶、伴生矿超标排放，造成环境辐射污染处置。

	案件侦破组
	牵头部门：县公安局
组成部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
	负责辐射事故应急准备日常工作，确保各类应急设施和设备的可靠运行；根据县应急指挥部的指令，进行辐射环境应急监测、辐射事故的分析和评估、现场的应急响应与事故处理；向县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监测结果。

	医疗救护组
	牵头部门：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
组成部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辐射事故受照人员医疗救护工作。

	应急保障组
	牵头部门：县财政局
组成部门：县民政局、县气象局
	落实应急物资、应急通信、交通运输、供电、供水、供气等生活方面的保障措施；按照县应急指挥部要求准备相应的应急器材、用品；保障应急人员顺利开展工作。

	治安维护组
	牵头部门：县交通运输局
组成部门：事发地乡镇人民政府
	迅速对事故现场周边和道路进行警戒、实行交通管制，维护事故现场交通秩序，保障事故救援道路畅通；负责引导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组织好特殊人群的疏散安置；维护警示区域外的稳定和治安，防止非工作人员进入警示区域内；对丢失、被盗放射源进行立案侦查、追缴等工作。

	新闻报道组
	牵头部门：县委宣传部
组成部门：联通、移动、电信通讯部门
	由县委宣传部统一组织有关新闻单位及时报道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技术组
	牵头部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交城分局。
组成部门：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核与辐射源监管科、山西省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负责重要信息研判；负责突发辐射事故应急救援行动的技术指导；负责对辐射事故等级评定；对突发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出意见；预测事故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为县应急指挥部决策提供应急响应行动、防护措施、应急响应终止、善后工作的咨询意见和建议。

	注：工作组设置、组成和职责可根据工作需要作适当调整。





